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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企业】

美国个人所得税中对房地产相关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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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所得税承担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功能，这种税收公平是按

照税收支付能力来确定的，包括纵向公平和横向公平。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的功能体现在个人所

得税设计中的各个环节，其中一个方面是个人所得税中对与房地产相关的问题的处理。美国个人

所得税在处理与房地产相关问题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通过销售房屋的资本利得的税收处理、
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的扣除、住房商用部分的税收处理、首次住房购买支出的扣除等方面来贯彻税收

公平的原则。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处理和房地产相关的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

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税收公平; 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 F810． 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306(2011)04 － 0034 － 03

一、引言

个人所得税是现代税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税

种，不仅承担了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更承担了调节

个人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功能。我国现

行的个人所得税具有税源可控性高、征收成本较低

等优点，但是也存在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粗疏简陋、
税收负担不公平，不能很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

节收入分配方面作用的缺点。如何通过科学精细的

制度设计，发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应有的功能，体

现税收公平，很多人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有一个问

题却长期被大家忽略，就是个人所得税中与房地产

相关的问题的税收处理。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处理与

房地产相关问题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本文将

通过对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处理与房地产相关的问题

上的具体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并寻求对我国个人所

得税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

二、个人所得税与税收公平

在个人所得税的设计时首先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是公平。一般而言，公平问题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

公平，横向公平是指有相同纳税能力的人纳税相同;

纵向公平是指不同纳税能力的人纳税不同。这种公

平的概念体现了两大税收基本原则之一的支付能力

原则。作为总体上的原则，没有人反对这两种公平

的概念，横向公平保证了税收体系的公正，而纵向公

平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进入到操作层

面，就会出现问题。就横向公平来说，很难界定什么

是“纳税能力相同”，比如说应该是收入相同，还是

财产相同; 是起点相同，还是结果相同; 是某一时点

上的相同，还是一生之中的相同，这其中是有很大差

别的。“纳税相同”也是需要界定的，需要界定是指

纳税的绝对额相同，还是纳税额相对收入的比重

相同。就纵向公平而言，不同纳税能力的人纳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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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没有确定的标准。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到

个人所得税中累进程度的设计。
现代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特点是通过复杂的制度

设计，来实现税收公平的目标。个人所得税的设计

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采取综合的还是分类的个人所

得税，对个人还是家庭征收，税率是否是累进的以及

累进的程度，税率高低与税率档次，起征点与免征额

的设计，以及各种特殊情况如个人自我雇佣等问题

的处理。其中，对于和房地产相关的问题的处理也

是个人所得税需要认真考虑与处理的一个方面。
三、美国个人所得税中对房地产相关问题的处理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发达

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时间较长，其制度设计也比

较成熟，在很多方面可以给我们设计个人所得税提

供某些借鉴，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发达国家

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下面就以美国为例，详细地阐

述发达国家在所得税方面对购买住房支出与销售住

房收入的处理。在美国，住房的所有者享有多方面

的税收优惠，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从应税收入

中扣除，销售住房的资本利得可以以很高的额度进

行扣除。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0
年美国政府对住房所有者的税式支出高达1 673亿

美元，是美国税式支出中最大的一项。
( 一) 销售住房的资本利得的处理

在美国适用于长期资本利得和股息的税率不

适用于住房所有者销售房屋所获得资本利得，美国

税法对销售房屋所获得的收入有税收上的优惠处

理。美国 1997 年减税法案规定，美国居民在自己

的主要住房 ( Main Home) 销售时所获得的资本利

得，夫妻合并报税的家庭可以在纳税前扣除 50 万

美元，个人单独申报的情况可以扣除 25 万美元。
这条法律规定使得大部分家庭销售房屋的资本利

得得到了税收豁免。美国税法所指的主要住房是

美国居民大多数时间所居住的房屋，包括独栋房

屋、船屋、移动房屋、单元房、公寓。美国税法规定，

在住房出售前的 5 年里，如果有至少两年的时间拥

有该住房，或者在该住房居住，则满足了扣除的条

件，按照上面的方式扣除。但如果在销售时出现损

失，这种损失则不能进行抵免。如果是拥有两套或

者两套以上的住房，那么只有主要住房销售的资本

利得可以扣除，其他非主要住房则不能扣除，要对

其资本利得报税。

( 二) 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的扣除

美国税法规定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可以扣除。
这里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是指向以住房( 主要住房

或第二套房) 作为抵押品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用

于支付以拥有所有权的合格住房为抵押的贷款的利

息，且符合美国 1040 号税单( Form 1040 ) 中项目表

A 所列出的项目，是可以扣除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居民可以将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在纳税时

扣除，但具体扣除多少依赖于住房抵押贷款的日期，

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和住房抵押贷款的使用。
如果一个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在一年的所有时间

中符合下面三种类型的一种或多种，那么其利息都

是可以扣除的: ( 1) 在 1987 年 10 月 13 日前形成的

住房抵 押 贷 款，这 种 贷 款 在 美 国 被 称 为 老 贷 款

( grandfathered debt) ; ( 2) 1987 年 10 月 13 日之后的

住房抵押贷款，用于购买、建造和改善住房，这种贷

款被称为住房获得贷款( home acquisition debt) ，这

种贷款和老贷款的总额在某一年中小于 100 万美元

的部分的利息可以扣除 ( 如果是夫妻双方分开报

税，则该额度为 50 万美元) ; ( 3) 1987 年 10 月 13 日

之后的住房抵押贷款，该贷款用于购买、建造和改善

住房之外的其他方面，这种贷款被称为住房权益贷

款( home equity debt) ，这种贷款和老贷款的总额在

某一年中小于 100 万美元( 如果是夫妻双方分开报

税，则该额度为 50 万美元) ，且不超过住房的市场

公允价值减去( 1) 和( 2) 中贷款额的部分的利息可

以扣除。如果不符合这三种类型，美国税法有另外

的规定。对住房获得贷款的利息扣除限额是根据贷

款规模计算的，要求贷款小于 100 万美元的部分的

利息可以扣除，如果是夫妻双方分别报税的情况，该

额度为 50 万美元。对于住房权益贷款，则是根据这

种贷款和老贷款的总额在某一年中小于 100 万美元

( 如果是夫妻双方分开报税，则该额度为 50 万美

元) ，且不超过住房的市场公允价值减去( 1 ) 和( 2 )

中贷款额的部分来对利息进行扣除。
( 三) 住房部分商用的税收处理

不管是个体经营者或是雇员，如果一个美国居

民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了自己的部分住房作为

经营场所，那么可以在纳税时将这种住房商用的开

支进行扣除。美国税法规定，如果符合下面两个条

件，则可以扣除: ( 1) 部分住房被经常性专用作商业

或贸易活动的基本场所; ( 2 ) 部分住房被经常性专

用于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和患者、客户或消费者接洽

的地方; ( 3) 和商业经营活动相关的，不依附于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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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结构也可以扣除。( 3 ) 中所描述的独立结构

是指独立的不依附于住房的工作室、车库、仓库等。
由于部分住房商用而可以扣除的支出包括房产税、
可扣除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租金、意外损失、公用

工程、保险、折旧、保养及修理。
美国税法对住房部分商用的规定比较复杂，我

们只是简单地谈谈商用部分比例的划分和扣除的限

额。美国税法规定可以用任何合理的方法来划分商

用比例，下面两种是常用的方法: ( 1) 商用部分面积

( 长乘以宽) 除以整个住房面积; ( 2) 如果整个住房

中的各个房间的面积相等，可以用商用部分的房间

个数除以住房房间的总个数。
对于扣除限额，美国税法有如下规定。如果美

国居民的住房部分商用所获得的总收入等于或者超

出整个商业支出，那么扣除所有与住房使用相关的

商业支出。如果部分住房商用所获得的总收入小于

总的商业支出，那么可扣除的和住房使用相关的某

些商业支出是有限制的。对保险、公用工程和折旧

开支中分配给商用的部分，其扣除限额限于住房商

用得到的收入减去下面两个部分: ( 1 ) 即使没有将

住房商用也可以扣除的商业支出，如住房抵押贷款、
房产税、意外损失; ( 2) 与在住房中的商业活动相关

的商业支出 ( 但不是住房本身所需的) ，如商用电

话、日用品和设备折旧。
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美国居民

将住房的 20%用于商业经营，其 1999 年的商业经营

收入、商业支出和住房部分商用的支出扣除如表 1。
表 1 住房商用的支出扣除计算

住房部分商用的总收入 $ 6 000
减:

可扣除的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和房产税( 20% )
$ 3 000

与住房使用无关的商业支出 ( 100% ) ( 商用电

话、日用品、设备折旧) 扣除限额
$ 2 000

减去其他可分配给住房商用部分的支出 $ 1 000
维修、保险和公用工程( 20% ) $ 800
可扣 除 的 折 旧 ( 可 扣 除 的 折 旧 为 20% =
$ 1 600，但不能超出扣除限额)

$ 200

根据上表中的数据，此人可以扣除所有的扣除

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和房地产税( $ 3 000) ，他也可以

扣除所有和住房使用无关的商业支出( $ 2 000) ，而

且可以扣除所有的住房商用部分的维修、保险和公

用设 施，因 为 其 数 额 ( $ 800 ) 小 于 扣 除 限 额

( $ 1 000) 。但 住 房 商 用 部 分 的 折 旧 只 能 扣 除

$ 200，因为有扣除限额的约束。
( 四) 首次住宅购买支出的扣除

美国税法中原本没有对购买住宅的支出可以从

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中扣除的规定。但是在 2008 年

美国出现深度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稳定

经济、活跃住房市场，出台了一些临时性的刺激住房

购买需求的政策措施。对个人购买住房的支出给予

一定程度的扣除就是其中的一项政策措施。美国规

定，如果一个合格的住宅购买者，在 2008 年、2009
年或者 2010 年购买住宅作为基本住所，可以享有首

次住宅购买税收抵免( first － time homebuyer credit) 。
合格的条件因购买年份的不同而有差别。另外，某

些军人和联邦雇员还可以享有额外的优待。
2008 年美国房屋和经济复兴法案推出了对首次

住宅购买的税收抵免方案，对 2008 年合格的住房购

买者来说，可以扣除 7 500 美元。该税收抵免和无息

贷款相似，从 2010 年开始分 15 年等额分期付款数返

还。2009 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扩展了首次购买

住宅的税收抵免，对 2009 年 12 月 1 日前的合格购买

者的税收抵免增加到 8 000 美元。2009 年工人、房主

和商业援助法案延伸了首次住宅购买税收抵免的期

限，2010 年 5 月 1 日前签订房屋购买合同的纳税人在

2010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交易就可以获得税收抵免。
2010 年 7 月 2 日通过的房屋购买援助和改善法案再

一次将期限后延到 2010 年的 9 月 30 日。
四、借鉴意义

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处理与房地产相关问题时进

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美国个人所得税

法中通过销售房屋的资本利得的税收处理、住房抵

押贷款利息的扣除、住房商用部分的税收处理、首次

住房购买支出的扣除等方面来贯彻税收公平的原

则。美国个人所得税在处理与房地产相关的问题上

的具体做法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中没有对与房地产相

关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税收处理。在最初开始我国个

人所得税法设计的时代，由于我国房地产还没有市

场化，因此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房地产市场也高速发展，并

且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个人财富差

距的持续扩大。如何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合理调控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

和谐，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借鉴发达国

家的经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通过个人所

得税科学有效地处理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问题。
( 责任编辑 李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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